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跳磴党政办发〔2022〕7 号

大渡口区跳磴镇关于调整镇领导包村（社区）
疫情防控责任工作机制的通知

镇属各党组织，各科室、村和社区，驻镇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区委、区政府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安排部署，

推动疫情防控工作督促落实、协调联动，经镇党委、政府同

意调整十二个包村（社区）防控督导协调组，现将有关事宜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调整包村（社区）防控督导协调组

详见附件。

二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督促工作落实。督导重点区域：村（社区）、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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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小区、基层网格等单位或区域等。督导重点内容：贯彻全

国、全市、全区疫情防控工作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情况，落

实镇疫情防控指挥领导小组工作要求情况，上级督查反馈交

办事项整改落实情况等。

（二）强化工作协调。各督导协调组要加强横向协同、

纵向联动，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，一方面积极帮助村（社

区）争取区、市内外相关技术支持，解决防疫物资需求；另

一方面协调完善村（社区）、科（所）室联动机制，提高问

题交办、线索反馈等工作实效，形成攻坚克难强大合力。

（三）解决工作困难。深入研究基层困难，认真帮助解

决村（社区）工作难题，关心关爱村（社区）防疫人员日常

工作生活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重心下沉，深入基层。各督导协调组要深入村（社

区）一线、到现场去，督促工作落实、协调解决困难、发现

问题不足，并及时向镇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提出工作建议。

（二）帮忙不添乱，参与不干预。坚持镇党委、政府在

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属地主体责任，各督导协调组要充分发挥

指导、督促、协调作用，本着帮忙不添乱的原则，不干预并

全力支持各村（社区）开展疫情防控有关工作。

（三）作风务实，减轻基层负担。各督导协调组要坚决

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切实做到包村（社区）责任制，根

据相关工作要求到村（社区）督导协调工作，指导各村（社

区）及时填报表册，直奔现场、直接帮助解决具体问题。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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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导协调组工作开展情况，不定期及时报镇疫情防控领导小

组掌握。

大渡口区跳磴镇党政办公室

2022 年 1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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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跳磴镇包村（社区）防控督导协调组明细表

村（社区） 包村（社区）领导 包村（社区）干部

石盘村 谭述明 李 刚、刘晓愠、严 民

金鳌村 杨 闯 张 渤、李海芬、游来珍

南海村 胡 宾 李天龙、余愈灿、王国琼

跳磴村
周 渝

曹 僅、石怀彬、夏泓淼

石林村 周孝欢、范 怡、蒋 静

山溪村
金代伟

程 淬、石 姣、付舒宁

沙沱村 刘仕英、文继洪、商泽勇

红胜村
何东学

刘劭理、万光亮 、朱元智

白沙沱社区 邓 燚、王安鋆、文雪媛

幸福社区
周 萍

刘 玲、陈树林、尹巧玲

中顺社区 谢超然、程 云

湾塘村
杨建平

王 坤、李珠丽、陈敬光

沟口沱 黄长春、屈雯雯、湛星宇

双河村
肖文佼

陈建胜、刘鹏宇

华庭社区 熊甜甜、孔雯莉

拱桥村
冯延昭

张建忠、李 普

鳌山村 马 勇、牟文馨、刘航孟

新合村 程阿满 李德智、蔡 莉

蜂窝坝村
曾 强

吕吉书、徐永红

蓝沁苑社区 彭 卉、江 玲

大渡口区跳磴镇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26 日印发


